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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
之
跡
象
據
實
敷
陳
。。期
成
信
歉
。。 

▲
報
價 
議
刊
定
價
每
册
港
幣
壹
元
凡
貳
月
內
II閱
本
報§
 

月
。e
或
介
紹
閱
十
戶
者
、均
贈
送
賣
册
》。本
報
報
價
。。每
月
海 

幣
九
角
二
半
年
五
元
。
全
年
拾
元
，。外
琼
郵
費CC
逐
日
寄
者

?/., 

國
內
每
月
元
二
。。國
外
每
月
貳
元
四
。。隔
日
寄
者
國
內
九
毛

?...■ 

國
外
壹
元
八
角
，。外
埠
代
理
。。批
發
從
優
。。

社
址
：
香
港
利
源
東
街
二
十
號

J

電
話
・
・
編
輯
部
二
四
。
壹 
一 

營
業
部
三
四0
壹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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▲
加
拿
大
華 
僑
聯
邑
執
運
先
友
委
員

會
通
吿 

予
本
會
是
屆
爲
執
先

華
倫
呈
報
者
固
多
而
未
呈

報
咎
亦
不
鮮
仰
加
屬
各
毋
華
僑
從
速
將
合
執
之
先
友
籍
貫
姓
名 

塡
寫
直
接
寄
來
本
會
或
就
地
向
國
民
党
分
部
致
公
堂
呈
報
期
限 

本
年
六
月r
  

?£日
以
前
彙
齊
缴
來
本
會
迅
速
着
件
匸
入
埠
執
運 

先
友
囘
唐
血
歸
故
上
以
慰
英
魂
本
會
同
人
是
所
切#
此
佈

a
湯
*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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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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卄
六
年
五
月
卜
五
日
加
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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啟
者
本
園
住
宅
标
喜
亞
埠D

rum
heller・Alta■

睨
七
肥
沃 

有
大
小
抽
水
机
各
豈
不
患
天
旱
歷
來
生
意
穩
當
今
因
各
伴
志
圖 

別
業
願
將
玻
璃
屋
住
屋
連
地
與
及
一 
切
用
具
金
盤
出
賣
取
價
相 

宜
有
志
業
園
者
勿
失
此
机
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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戒 

指
、牙
橋
、廿 元
大
金
給
價

1ft一兀
、、十
元
給 

上
五
元
、、 K
元
給
七
一
兀
半
、、貳.兀
半
給
三
元
七
九
、、英
金
毎
個 

七
元
三
、、式
號
三
元
六
五B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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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
▲
雌
鄧
浩
泉
內
外
方
脉
兼
理
眼
科 

古
广
醫
不
三
也
不
服
其
藥
誠
以
醫
理
甚
微
若
非
增
加
閱
歷
繼
續 

參
研
未
可
輕
於
嘗
試
也
本
醫
生
祖
上
世
習
岐
黃
家
傳
學
術
馴
至 

先
皆
懷
遂
得
主
持
省
方
值
醫
院
醫
席
數
十
年
成
績
頗
大
善
董 

推
柴
復
以
纂
修
之
法
案
並
所
經
驗
之
方
針
傳
授
子
弟
本
醫
生
藉 

斯
先
緖
問
什•來
加
向
腐
維
城
多
年
頰
著
功
效
深
蒙
僑
胞
讚
許
近 

由
祖
國
復
返
轉
駐
雲
城
特
此
佈
達
俾
欲
消
除
疾
苦
講
究
衙
生
者 

知
所
臨
召
焉

▲
舘
厲
現
遷
往
哥
林
比
街
四
三
五
號 

J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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啟
者
。 
計
自
本
社
舉
行
社
員
註
册
以
來
。。各
社
員
依
期
前
來
註 

册
者
已
居
多
数
；
而
未
註
册
者
，。數
祇
有
限
。。其
中
或
因
經
濟 

所
阻"•
或
離
埠
謀
生"
。未
能
依
期
前
來
註
册
者
有
之 
、今
本
社 

議
決
案
：
以
体
念
時
艱
故
；
特
予
通
融
辦
理
。。凡
欠
到
民
國
廿
一 

五
年1
二
月
卅
复
號
以
前
月
費
」，有
兩
年
過
外
者
。。
一 律
减
低 

徵
收
〉
以
九
元
爲
額
。
如
能
照
數
繳
來
。、便
許
註
册
：
同
享
一 

切
權
利
：限
期
至
本
年
十
壹
月
卅
號
止
議
。，逾
此
不
納
。。用
特 

佈
聞
。。統
希
亮
察
、。

▲
洪
門
總
機
關
通
吿

爲
通
吿
事
照
得
全
加
洪
門
懇
親
大
會
現
由
各
埠
致
公
堂
贊
成
今 

年
十
月
十
號
在
宛
地
辟
埠
致
公
堂
舉
行
至
各
埠
公
堂
代
表
來
囘 

舟
車
費
用
係
由
各
公
堂
自
備
另
各
會
員
額
繳
懇
親
費
若
干
爲
懇
一 

親
大
會
之
用
行
將
由
本
總
處
發
部
徵
收
仰
我
各
埠
致
公
堂
執
藪
一 

如
見
該
部
到
時
祈
遵
照
規
定
認
真
履
行
以
裕
財
政
而
利
公
事
是
一

所
至
盼
此
布

一
雲
埠
洪
門
總
辦
事
處
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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